吉林省见义勇为工作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吉林省见义勇为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奖励、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职能作用，按照《吉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吉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章程》，根据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吉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的意见》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省见义勇为工作办公室负责对全省各级见义勇为工作部门的工作指导和监督，负责组织指导市（州）见义勇为工作办公室、见义勇为分会的工作。市（州）见义勇为工作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县（市）见义勇为工作。
    第三条  见义勇为工作部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受同级公安机关的直接领导。
    第四条  本规范适用于全省见义勇为组织建设和管理。
    第五条  见义勇为工作宗旨是：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弘扬社会正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章  见义勇为工作职责

    第六条 见义勇为工作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吉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的贯彻实施；
    （二）负责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
    （三）负责对见义勇为人员的表彰、奖励、保护、宣传；（四）协调、指导相关部门开展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
    和保护工作；
    （五）负责见义勇为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

    第三章  见义勇为业务工作

    第七条  项目及程序
    （一）受理、调查取证，确认见义勇为人员。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后，有关单位或个人申请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县（市、区）公安机关见义勇为工作部门受理。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递交书面申请材料。受理单位应填写《见义勇为调查登记表》。
    对见义勇为的调查取证工作，由县（市、区）公安机关见义勇为工作部门负责，见义勇为行为的调查取证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调查取证的有关规定执行。调查取证结束后，应将调查结果填在《见义勇为行为调查登记表》内。
    县（市、区）公安机关见义勇为工作部门对申请确认的见义勇为调查取证后，应填写《见义勇为行为确认审批表》，连同调查取证材料一并提交县（市、区）见义勇为评审委员会审议。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评审工作，由公安机关牵头，组织本地人事（负责考核奖惩）民政（负责优抚）、劳动和社会保障（负责医疗保险）、教育（负责基础教育或招生）、卫生（负责医政）的具体业务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评审委员会会议进行评定。评审意见应填写在《见义勇为确认审批表》内，每位评审委员在表上签名。评审委员会做出确认结果后，由公安机关及时通知申请人。对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的，发给《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明》；对不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的，发给《不确认见义勇为通知书》。
    （二）表彰奖励见义勇为人员的形式及审批
    1、 表彰形式：
   授予荣誉称号；
   颁发奖金；
   其他奖励。
    2、 审批程序：
     “见义勇为模范”由市（州）人民政府报省公安厅和人事厅审核后，报请省人民政府审批；“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报市（州）公安局和人事局审核后，报请市（州）人民政府审批；“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由县级公安机关报同级人事部门审核后，报请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省直、中直单位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由所在单位向省见义勇为工作部门呈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由省政府授权省公安厅、省人事厅审批。
    （三）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救助
    按照《条例》有关规定，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及其亲属、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通过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公安机关申请医疗救助，救治费用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暂付。见义勇为工作部门要及时组织进行见义勇为行为认定，积极协调法定相关各方解决见义勇为负伤人员救治期间的医疗、交通、食宿、护理等问题。不足部分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从见义勇为基金中支付。
    （四）见义勇为人员的评残评烈工作
    事业、企业单位职工及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因见义勇为致残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分别报同级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报市（州）以上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工作单位人员因见义勇为致残的，由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报同级民政部门审核，报市（州）民政部门复核，报省民政厅评定。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由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报市（州）人民政府审核后，报请省人民政府审批。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可由市（州）人民政府批准为因公牺牲。
    （五）见义勇为人员的优抚工作
    对见义勇为人员受伤致残后尚有一定劳动能力而无工作单位、见义勇为牺牲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的家庭没有生活来源的，由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依据《条例》的有关规定，有义务优先安排其就业。协调各级工商、税务、卫生、消防、环保等有关部门对见义勇为人员或者家属从事个体经营的，要优先办理各种营业证照，在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减免税费。对获得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人员及其子女在升学中予以加分照顾。
    对于生活不能自理，属于城市低保家庭或者农村特困户的见义勇为致残人员，在低保和正常补助外，按月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具体标准由当地人民政府制定；对于生活不能自理人员，由当地民政部门批准入住福利机构。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家属或者致残人员在支付房租金、医疗费、子女上学费用等方面确有困难的，有工作单位的由单位给予一定补助，没有工作单位或者有工作单位无力补助的由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给予补助。子女上学费用可采取减免的办法解决。
    各级见义勇为组织和公安机关在春节期间要集中慰问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家庭和致残、特困见义勇为人员，新发生的见义勇为牺牲、致残的要及时慰问。
    （六）筹措见义勇为基金
    根据《吉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吉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的意见》，积极争取见义勇为专项拨款列入财政预算。
    根据《吉林省社会慈善捐款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补充见义勇为基金的规定，争取在慈善捐款中划拨见义勇为基金。
    （七）见义勇为宣传工作
    突出宣传重点，着重宣传见义勇为先进典型事迹、见义勇为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见义勇为工作成果和经验。拓展宣传途径，录制见义勇为专题片和电视新闻在电视台播放；撰写见义勇为文字稿件在报纸和广播电台刊发；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座谈会、演讲会、图片展、摄影展等开展宣传；在互联网开设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网站，利用公安局域网登录见义勇为信息；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创办《吉林见义勇为工作简报》进行情况信息交流。

    第四章  见义勇为基础工作

    第八条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工作程序，严格落实责任；加强数据资料管理，规范各级见义勇为组织工作档案和见义勇为人员档案。省见义勇为工作办公室建立“吉林省见义勇为人员数据库”。
    第九条  提高见义勇为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见义勇为专兼职工作人员要努力学习与见义勇为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基础业务知识。适时开展见义勇为业务培训。
    第十条  加强与理事会成员及其有关部门的联系。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每季度向理事会成员通报一次见义勇为工作情况。其他基金会（分会）至少每半年向理事会成员通报一次见义勇为工作情况。采取登门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宣传、教育、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民政、财政部门的沟通联系，争取支持。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规范自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